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季度关联交易披露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一般关联交易有关披露要求，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就 2025 年第四季度一般关联交易

（法规规定免于披露的除外）以及统一交易协议执行情况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类型与交易金额 

1、授信类关联交易余额为折人民币 109,292.61 万元，其中集团内银行关联方授信

类关联交易余额为 78,941.98 万元，其他关联方授信类关联交易余额为

30,350.63万元。 

2、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为折人民币 30,297.16 万元。其中提供服务的收入金额为

折人民币 23,168.80万元，接受服务的费用金额为折人民币 7,128.36 万元。 

3、存款和其他类关联交易金额为折人民币 6,139,812.84万元。 

上述第 2、3项金额包含以下已与关联方签署了统一交易协议的关联交易金额。 

二、统一交易协议执行情况 

1、服务类统一交易协议本季总发生额为折人民币 31,741.86 万元。其中提供服务

的收入金额为折人民币 25,336.63 万元，接受服务的费用金额为折人民币

6,405.23 万元。 

2、债券买卖统一交易协议本季度发生额为折人民币 367,668万元。 

3、外汇即期（含结售汇）交易统一交易协议本季度未发生交易。 

上述交易金额均未超过各统一交易协议所约定的交易限额。 

  



 

三、监管比例执行情况 

根据监管规定剔除可豁免的关联交易以外，截止 2025 年四季度末，本行对单个关

联方的授信余额未超过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10%，对单个关联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所在集团客

户的合计授信余额未超过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15%,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未超过上季末

资本净额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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